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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 

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政务院第一百三十次政务会议通过，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日政务院公布施行）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一、为了严肃、谨慎和适时地处理"三反"运动中贪污分子的处刑、免刑以及其他应经审判程序处理的案件，凡专区以

上机关中、团以上部队中得成立人民法庭，在各该级人民法院和各该级军法机关领导下进行审判工作。各级各单位人民法

庭，得按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并经过各该级人民政府或军事领导机关的批准，由一个机关单独设立或数个机关联合设立

之，在已经进行"三反"运动之县，对于贪污分子的审判工作，亦得按情况照前款规定成立人民法庭进行之。 

  二、各单位人民法庭均应设审判委员会，由审判长一人、副审判长一人或二人、审判员若干人组成之，并得设其他工

作人员帮助工作。审判长、副审判长一般应由机关首长或副首长担任，审判员应吸收"三反"运动中的群众积极分子以及机

关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其人选由成立人民法庭的各有关单位提出名单报请各该级人民政府或军事领导机

关批准后，在群众中正式宣布之。 

  三、各单位人民法庭有传讯、逮捕、拘押、释放并判处机关管制、劳役改造、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以及宣告

追缴赃款赃物、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免刑、无罪之权。 

  四、关于刑事处分的批准权，一般采取隔一级批准制，具有此项批准权力者，最下级为专员公署（无专员公署者为省

人民政府）和师一级。无期徒刑和贪污数日超过一亿元以上的贪污分子的免刑应隔两极批准，具有此项批准权力者，最下

级为省人民政府和二级军区与兵团。所有判处死刑者，应分别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人民革命军事

委员会及大军区批准。 

  五、各单位人民法庭的判决，被告或原告如有不服时，得于接到判决书后三日内，向各该级人民法院或军法机关上

诉。 

  六、各单位人民法庭的判决依下列规定执行： 

  甲、判处机关管制者，一般由本机关执行，但亦得送交政府或部队指定的机关执行； 

  乙、判处劳役改造者，应送交政府或部队指定的机关执行； 

  丙、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者，移交当地人民法院或军法机关执行； 

  丁、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改用机关管制者，由本机关执行，改用劳役改造者，按本条乙款处理；判处无期徒刑缓刑或死

刑缓刑者，移交当地人民法院或军法机关关押，并强迫劳动。 

  七、凡案情特别复杂、罪行特别严重的案件，各单位人民法庭一时难以结案者，经各该级人民政府或军事领导机关批

准后，移送人民法院或军法机关审理。 

  八、为加强对于审判工作的领导，各级人民法院及检察、监察、司法、公安等部门得合组专门委员会，对各该级各单

位人民法庭进行巡视检查，部队则由政治工作部门进行巡视检查。 

  九、各单位人民法庭于"三反"运动结束和审判任务完毕后，由各该级人民政府和军事领导机关以命令撤销之。 

  十、本规定自公布之日施行。 

  根据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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